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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

会，经民主表决，同意选举朱志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朱志军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8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朱志军先生担任职工代

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朱志军先生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附件：

朱志军先生简历

朱志军，男，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1年 12月至 2012年

10月，任富士康集团无线通信事业处品质主管；2012年11月至2014年10月任中山市隆成日

用品有限公司品质经理；2014年11月至2016年5月任深圳市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品

质总监；2016年5月至2016年9月任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品质经理；2016年6月

至今历任公司品质总监、高级品质总监，现任公司品质中心常务副总经理，2025年7月起担任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志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84,800股，占总股本的0.1342%。朱志军先生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朱志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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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
年7月2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

经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以口头及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罗爱平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充分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罗爱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

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董事

会同意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委员

梁健帮、邓文兵、朱志军

白书立、梁健帮、吴芳

邓文兵、白书立、吴芳

罗爱平、吴芳、张斌、钟长宏、贺必林

主任委员（召集人）

梁健帮

白书立

邓文兵

罗爱平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

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罗爱平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谢宋树先生、龙全安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

裁，聘任吴芳女士、张斌先生、刘京星先生、陈万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吕海斌先生为公司

副总裁、财务总监，聘任唐秀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财务总监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议通过。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罗爱平先生为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2、聘任谢宋树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3、聘任龙全安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4、聘任吴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5、聘任张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6、聘任刘京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7、聘任陈万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8、聘任吕海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9、聘任唐秀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

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敏龄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

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规范运作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最新修订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规范运作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制度名称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总裁工作细则》

变更情况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

《子公司管理制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自愿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制定

制定

上述修订后及新制定的制度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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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

事务代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罗爱平先生、吴芳女士、张斌先生、钟长宏先生、贺必林先生

2、独立董事：白书立先生、梁健帮先生、邓文兵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朱志军先生

上述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成员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以及于2025年7月22
日披露的《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罗爱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构成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委员

梁健帮、邓文兵、朱志军

白书立、梁健帮、吴芳

邓文兵、白书立、吴芳

罗爱平、吴芳、张斌、钟长宏、贺必林

主任委员（召集人）

梁健帮

白书立

邓文兵

罗爱平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

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梁健帮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

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1、总裁：罗爱平先生

2、高级副总裁：谢宋树先生、龙全安先生

3、副总裁：吴芳女士、张斌先生、刘京星先生、陈万超先生、吕海斌先生、唐秀雷先生

4、财务总监：吕海斌先生

5、董事会秘书：唐秀雷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罗爱平先生、吴芳女士、张斌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其余高级管

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其中，董事会秘书唐秀雷先生已取得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

明》，且其任职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黄敏龄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黄敏龄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万兴路75号

联系电话：0750-6290309
传真号码：0750-6290808
电子邮箱：fyhb@fangyuan-group.com
五、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任期届满离任的情况

因任期届满，杨德明先生、邹育兵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

务；谢宋树先生、龙全安先生、袁宇安先生、陈万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其中谢宋树

先生、龙全安先生、陈万超先生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职务，袁宇安先生离任后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因任期届满及公司取消监事会，朱勤英女士、王珏女士、罗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其

中朱勤英女士、罗佳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王珏女士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德明先生、邹育兵先生、王珏女士、罗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袁宇

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046,100股，朱勤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88,900股。上述人员离任后仍

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袁宇安先生、朱勤英女士将继续履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相关承诺。

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附件：

1、谢宋树先生简历

谢宋树，男，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机械工程师职称。1989年

7月至1993年5月就职于韶关发电设备厂，任设备技术员、工程师；1993年5月至2002年3月，

就职于江门金霸实业公司，历任车间主任、品质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02年 3月至 2003年 6
月，担任其信（江门）五金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2003年6月至2016年3月，历任芳源有限总经

理助理、业务经理；2013年 4月至 2016年 8月，担任邵阳芳鑫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2016年3月至今，曾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运营中心总经理；2017年

3月至今，历任芳源新能源执行董事、经理，现任董事长；2018年8月至今，担任芳源锂能董事，

并于2024年3月起担任经理；2018年8月至2024年3月，担任威立雅江门监事；2022年12月至

今，担任芳源循环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宋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54,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47%；通过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88,900股，

占总股本的0.0958%。谢宋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谢宋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2、龙全安先生简历

龙全安，男，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88年7月至2002年5
月就职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广东有色金属工业公司江门稀土公司，历任检测中心主

任、生产技术科科长；2002年7月至2011年8月就职于芳源有限，历任厂长、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2011年9月至2014年1月就职于邵阳芳鑫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4年2
月至今就职于公司，曾任总工程师、董事、副总裁，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研究院有色冶金研究

所所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龙全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99,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51%；通过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78,200股，

占总股本的0.0741%。龙全安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龙全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刘京星先生简历

刘京星，男，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1年7月至1993年10
月，在韶关发电设备厂实验室任主任；1993年10月至2002年12月，在江门金霸实业公司测试

中心担任主任；2002年12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生产中心总经理；2019年3
月至2021年10月，担任芳源循环执行董事兼经理；2019年4月至今，担任芳源金属执行董事

兼经理；2022年7月至今，担任芳源新能源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京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6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89%；

通过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99,600股，占总股本

的0.0587%。刘京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京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陈万超先生简历

陈万超，男，1988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2年6月至2014年

2月，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任高级助理；2014年3月至2016年2月，在深

圳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级研发主管；2016年3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曾任公

司董事，现任公司副总裁、研究院新材料研究所副所长；2023年5月至今，担任芳源循环总经

理以及芳源锂能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万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5%；

通过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70,800股，占总股本

的0.0923%。陈万超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万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5、吕海斌先生简历

吕海斌，男，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税务师。

2002年7月至2012年9月，就职于江门江裕映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江裕精密工业制造

有限公司，历任审核会计、上海分公司会计主管、财务部经理；2012年10月至2014年11月，就

职于珠海金成田化工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总监；2014年12月至2018年8月，就职于江裕科

技园（新会）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总监；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就职于芜湖雷士照明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担任电商事业部财务经理；2019年7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

裁、财务总监；2022年6月至2024年3月，担任芳源飞南董事；2023年8月至今，担任芳源锂能

董事；2023年9月至今，担任湖南宏邦董事；2024年3月至2025年7月，担任威立雅新能源科技

（江门）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11月至今，担任清远芳源锂业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海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9%。

吕海斌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吕海斌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6、唐秀雷先生简历

唐秀雷，男，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2年至2022年8月，就

职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发工程师、品管部经理、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会

办公室主任；2023年12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4年1月至今，担任芳源新能源

董事；2024年11月至今，担任清远芳源锂业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秀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唐秀雷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唐秀雷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7、黄敏龄女士简历

黄敏龄，女，199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6年7月至2021年6
月曾任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9月加入公司，现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敏龄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黄

敏龄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黄敏龄女士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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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万兴路7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
75

150,460,313
150,460,313

30.9337
30.933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3,777,702股，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爱平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唐秀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997,476
比例（%）

99.6923

反对

票数

429,347
比例（%）

0.2853

弃权

票数

33,490
比例（%）

0.0224
2、逐项表决《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0,002,776
比例（%）

99.6959

反对

票数

424,047
比例（%）

0.2818

弃权

票数

33,490
比例（%）

0.0223

2.02 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991,694
比例（%）

99.6885

反对

票数

424,047
比例（%）

0.2818

弃权

票数

44,572
比例（%）

0.0297
2.03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0,002,876
比例（%）

99.6959

反对

票数

423,947
比例（%）

0.2817

弃权

票数

33,490
比例（%）

0.0224
2.04 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991,776
比例（%）

99.6885

反对

票数

432,047
比例（%）

0.2871

弃权

票数

36,490
比例（%）

0.0244
2.05 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980,694
比例（%）

99.6812

反对

票数

443,129
比例（%）

0.2945

弃权

票数

36,490
比例（%）

0.0243
2.06 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977,311
比例（%）

99.6789

反对

票数

443,129
比例（%）

0.2945

弃权

票数

39,873
比例（%）

0.0266
2.07 议案名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844,367
比例（%）

99.5906

反对

票数

567,347
比例（%）

0.3770

弃权

票数

48,599
比例（%）

0.032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844,367
比例（%）

99.5906

反对

票数

567,347
比例（%）

0.3770

弃权

票数

48,599
比例（%）

0.0324
4、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01 议案名称：选举罗爱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827,476
比例（%）

99.5793

反对

票数

560,265
比例（%）

0.3723

弃权

票数

72,572
比例（%）

0.0484
4.02 议案名称：选举吴芳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867,476
比例（%）

99.6059

反对

票数

548,165
比例（%）

0.3643

弃权

票数

44,672
比例（%）

0.0298
4.03 议案名称：选举张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963,694
比例（%）

99.6699

反对

票数

424,047
比例（%）

0.2818

弃权

票数

72,572
比例（%）

0.0483
4.04 议案名称：选举钟长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963,694
比例（%）

99.6699

反对

票数

424,047
比例（%）

0.2818

弃权

票数

72,572
比例（%）

0.0483
4.05 议案名称：选举贺必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9,963,694
比例（%）

99.6699

反对

票数

424,047
比例（%）

0.2818

弃权

票数

72,572
比例（%）

0.048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选举白书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梁健帮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邓文兵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得票数

149,094,635
149,097,643
149,225,73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0923
99.0943
99.179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01

4.02
4.03

4.04

4.05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选举罗爱平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吴芳女士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斌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钟长宏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贺必林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白书立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梁健帮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邓文兵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10,263,466

10,246,575

10,286,575
10,382,793

10,382,793

10,382,793

9,513,734
9,516,742
9,644,832

比例（%）

94.3384

94.1831

94.5508
95.4352

95.4352

95.4352

87.4471
87.4747
88.6521

反对

票数

567,347

560,265

548,165
424,047

424,047

424,047

-
-
-

比例（%）

5.2148

5.1497

5.0385
3.8977

3.8977

3.8977

-
-
-

弃权

票数

48,599

72,572

44,672
72,572

72,572

72,572

-
-
-

比例（%）

0.4468

0.6672

0.4107
0.6671

0.6671

0.6671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议案4、议案5已逐项表决通过各项子议案。

2、议案1、议案2.01、议案2.0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3、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付雄师、吴任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朋村之

一致行动人喻辉洁持有公司股份2,142,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07%。喻辉洁先生本

次质押公司股份 4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8.6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7%。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朋村之一致行动人喻辉洁通知，获悉其持有的

部分公司股份被质押，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出质人

股东身份

本次质押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喻辉洁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400,000
0.57%
是

2025年7月17日

2026年7月18日

质权人

质押目的

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个人资金需求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存在潜在

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出质人喻辉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42,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3.07%，本次质押后，其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4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

为18.6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7%。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喻辉洁先生股份质押比例较低，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本次股

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

响。

4、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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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在发行期间对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线上直销渠道认购永赢港股通科技智选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24735，以下简称“本基金”）所适用的认购费率开展

优惠活动。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1
基金名称

永赢港股通科技智选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A

基金代码

024735
二、优惠费率内容

本基金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渠道办理上述基金认购业务，在招募说明

书约定的认购费率基础上实行0.1折优惠。线上直销渠道费率优惠情况详见官网。

如有变更，将另行公告。

三、其他事项

认购费率优惠活动同时适用于每笔认购费为固定金额的申请。

永赢港股通科技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发售时间为2025年7月22
日至2025年7月24日，如果募集期提前结束或延长，本优惠活动期间将同步调整。本公告仅

对本基金直销柜台、线上直销渠道认购费率优惠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阅读本公司于2025年7月19日披露的《永赢港股通科技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永赢港股通科技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05-8888
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

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7月22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永赢港股通科技智选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开展直销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出具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指定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公司于2022年7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国信证券担任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人，指定保荐代表人刘雅昕先生、栾小飞先生负责持续督导工

作。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国信证券需履行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3年12月31日。目前持续督导

期已届满，但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有未尽事项，根据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此未尽事项继续履

行持续督导义务。

因原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栾小飞先生工作变动，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信证

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柳志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刘雅昕先生和柳志强先生。

本次变更不影响国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董事会对栾小飞先生在担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1日

附件：柳志强先生简历

柳志强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上海业务总部高级业务总监，经济学硕士，保荐代

表人。2016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参与完成南山铝业 2017年配股、帅丰电器 2020年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雅创电子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恒通股份2022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项目、润欣科技2022年简易程序再融资、雅创电子2024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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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方正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发来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方

正承销保荐作为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

构，持续督导期已于2021年12月31日届满；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方正承销保荐

继续履行募集资金相关的持续督导职责。方正承销保荐原委派曹方义先生和陈立国先生作

为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鉴于曹方义先生离职，不再继续履行本项目的持续督导工

作，方正承销保荐决定由保荐代表人蒋卓成先生（简历附后）接替曹方义先生担任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负责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变更

为蒋卓成先生和陈立国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

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曹方义先生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1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蒋卓成先生简历

蒋卓成：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硕士，保荐代表人，取得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法律职

业资格。2021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先后主持或参与了索通发展（603612.SH）、中矿资

源（002738.SZ）非公开发行，甬矽电子（688362.SH）IP0，梦网科技（002123.SZ）重大资产重组，

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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